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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718室  
鍾國斌議員  
 
 
鍾議員：  
 

要求更改無立法效力議案的題目  
 
 立法會主席早前已批准你就以下議題動議議案︰ “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程序進行諮詢及討論 ”。你昨天
致函主席，要求他酌情批准你更改議案的題目，以討論中美貿易
糾紛 (附件 )。主席囑咐我作覆如下。  
 
 《議事規則》第 29(1)條清楚訂明議員動議議案所需的
預告期，而你就上述議案作出預告的期限已於 2018年 11月 13日
屆滿 1。事實上，議員早於本年度會期開始前已獲書面通知，
在這年度每次立法會例行會議上，動議議案須作出預告的
期限。根據紀錄，議員過往均一直遵循《議事規則》訂定的有關
機制，至今並無先例顯示，曾有議員在議案預告期限屆滿後，
獲主席准許更改其議案題目。  
 
 經詳細考慮你的要求及所有相關因素後，主席認為沒有
充分理據偏離《議事規則》有關議案預告的規定。因此，主席
不容許你更改議案題目。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2018年 11月 20日  
 
連附件  
 
副本送：立法會其他議員  
                                                       
1  你上述議案原訂於 2018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而該議案的預告期限
為 11月 13日午夜 12時。按照一貫做法，儘管該議案現已順延至 12月 5日的立法會
會議，提交議案預告的期限不會因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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